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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［摘　要］儿童权利观是人们对儿童应享有 的 权 利 的 根 本 看 法 和 态 度，是 儿 童 观 的 重 要 构 成 部 分。２０
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对人价值的认可、对 人 权 的 关 注 和 对 儿 童 的 发 现，人 们 开 始 自 觉、理 性 地 认 识 儿 童 的 权

利。然而在儿童教育中仍存在忽视和削弱儿童权利的现象，这涉及观念和行为层 面，因 此 首 先 应 厘 清 儿 童

权利观的合理意蕴。笔者基于对儿童权利观发展背景的分析，从哲学、心理学和社 会 学 的 视 阈 思 考 了 儿 童

权利观的合理意蕴，并进一步探讨了如何在儿童教育中遵循合理的儿童权利观，保障儿童的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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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儿童 权 利 观 是 人 们 对 儿 童 应 享 有 的 权 利 的

根本看法和 态 度，是 儿 童 观 的 重 要 构 成 部 分，是

社会及各个构成群体对儿童作为自然人、社会人

和文化人应享有的权利的认可，是对儿童个体存

在和社会存在的整体态度，直接影响到儿童的健

康快乐成长。儿童权利观的科学认识始于１８世

纪卢梭提出的发现儿童，到１９８９年联合国大会通

过《儿童权利公约》，以法律文件形式规定儿童享

有多种权利，标 志 着 儿 童 权 利 观 发 展 到 新 阶 段。

然而在教育乃至社会领域，尚存在束缚和压迫儿

童，忽视儿童 权 利 的 现 象，儿 童 的 权 利 未 得 到 充

分认可和保障。因此“重新认识儿童、发现儿童、

尊重儿童和 解 放 儿 童，把 人 的 东 西 还 给 人，以 人

的方式教育人，是中国乃至人类教育最迫切需要

进行的一场革命。”［１］

一、儿童权利观的发展背景

儿童权利观是在社会历史的演进中，在社会

经济、文化、科学发展背景下，随着人们对儿童认

识的不断进步而孕育、发展和完善的。古代社会

人们对儿童 的 普 遍 认 识 是，儿 童 是 小 大 人，是 成

人的附属品，是 家 庭 的 私 有 财 产，并 未 认 识 到 儿

童的特殊性，更未认识到儿童的权利。到欧洲文

艺复兴和启蒙时代，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人存在的

自身价 值，肯 定 人 的 价 值、地 位、尊 严，在 对 人 的

重新认识过 程 中，开 始 关 注 儿 童 存 在 的 价 值，这

为儿童权 利 观 的 发 展 奠 定 了 思 想 基 础。在 社 会

对人的价值认识的基础上，西方自然权利理论得

以产生，该理论强调人作为生命体所具有的自然

权利，反对人们观念中普遍形成的父权观念和君

权观念，主张天赋人权，认为人的生命、自由和财

产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，这些权利不可让渡和剥

夺。自然权利理论是对人权的倡导，为儿童权利

的科学认识提供了重要依据。

在社会 关 注 人 的 价 值、尊 严 与 权 利 的 背 景

下，１８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了自然主义

教育思想，主张儿童具有自然禀赋和发展的自然

过程，应尊重 儿 童 的 天 性，尤 其 是 他 提 出 在 人 生

中儿童期有儿童期的地位，所以必须把儿童当作

儿童看待，这 一 思 想 标 志 着“儿 童 的 发 现”，标 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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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现代儿童 观 的 产 生。１９世 纪 末２０世 纪 初，欧

美国家工业和经济迅速发展，新的科学技术广泛

应用，人们对儿童的认识和态度日趋科学化。正

如瑞典教育家爱伦·凯１８９９年在《儿童的世纪》

一书中，提出２０世 纪 将 成 为 儿 童 的 世 纪 这 一 期

待，期待将儿 童 从 传 统 的 误 解 中 解 放 出 来，将 儿

童与成人区别开来，认识儿童的特殊性和童年价

值。从这一时期开始，儿童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

变化，儿童教育的普及化和民主化把儿童从蒙昧

状态解放出 来，获 得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自 由、充 分 发

展的机会。２０世纪上半叶，在欧洲新教育运动思

想的影响下，美 国 教 育 家 杜 威 提 出 儿 童 中 心 论，

强调以儿童 为 起 点、为 中 心，并 且 以 儿 童 的 生 长

为教育的 目 的。意 大 利 教 育 家 蒙 台 梭 利 则 认 为

儿童具有与生俱来的内在潜力，成人不应干涉和

限制儿童的自由发展，应为儿童提供有准备的环

境，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。“儿童的发现”和现代

儿童观的 产 生 为 人 们 理 解 和 认 可 儿 童 权 利 奠 定

了重要基础。

在社会对 人 的 价 值 的 认 可、对 人 权 的 关 注、

对儿童的发 现 的 基 础 上，人 们 开 始 自 觉、理 性 和

科学地认识儿童的权利，形成认可和保障儿童权

利的普遍 意 识。人 们 的 儿 童 权 利 观 在 一 系 列 国

际宣言和公约中更充分地得以体现：１９２４年国际

联盟通过了《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》，强调儿童与

成人是平等 的，拥 有 与 成 人 一 样 的 权 利 与 价 值；

１９４８年联合国 通 过 了 旨 在 维 护 人 类 基 本 权 利 的

《世界人权宣言》；１９５９年通过了明确各国儿童应

当享有的各项基本权利的《儿童权利宣言》；１９８９
年通过了 第 一 部 保 障 儿 童 权 利 且 具 有 法 律 约 束

力的国际 性 约 定《儿 童 权 利 公 约》。这 些 国 际 宣

言和公约 体 现 了 人 们 对 儿 童 固 有 尊 严 及 其 平 等

和不移的权 利 的 承 认，对 自 由、正 义 与 和 平 的 追

求，对儿童生存权、发展权、受教育权和参与权等

多种权利的重视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，

儿童权利观也会更为丰富和全面。因此，需要我

们深刻地理解儿童应具有哪些权利，为什么具有

这些权利等问题。

二、儿童权利观的合理意蕴

儿童权利观的合理意蕴包含两个思考范畴：

其一是如何理解儿童权利观的本质规定性，即儿

童权利 的 内 核 是 什 么；其 二 是 儿 童 权 利 的 合 理

性。基于儿童的属性是自然的存在、社会的存在

和精神的存在，儿童权利的合理性要满足合目的

性、合规律性 和 合 伦 理 性；合 目 的 性 是 指 合 乎 儿

童发展的目的；合规律性是指合乎儿童发展的规

律；合伦理性是指合乎儿童发展的社会伦理。可

见儿童权利观的理解涉及哲学、心理学和社会学

多个领域。

（一）儿童权利观的哲学意蕴

哲学视阈 下 的 儿 童 权 利 观 是 基 于 对 儿 童 个

体存在的价值和规律的理解，强调儿童具有主体

发展、自由发展和丰富精神世界等权利。

首先，儿童作为一个生命体，具有主体 价 值，

应享有自然 生 存 权，包 括 生 命 权、存 活 权 和 获 得

医疗、卫 生 保 健 的 权 利。儿 童 作 为 一 个 生 命 体，

不仅具有不同于动物的生理结构，还具备了成为

自然人的主 体 价 值，即 关 注 自 身 生 命、存 活 等 诸

多主体性 内 容。一 方 面 儿 童 具 备 自 主 发 展 的 独

立性，能够成为独立的个体，具备人的本质特征；

另一方面，儿童发展存在未确定性，“自然并没有

把人制造完 整，便 把 人 放 在 世 界 上 了，自 然 没 有

最终 决 定 人，而 是 让 人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尚 未 决

定”［２］，需要 依 赖 周 围 的 环 境 提 供 各 种 资 源 和 照

顾。正如哲 学 家 康 德 认 为：“儿 童 有 获 得 父 母 细

心抚养，直 到 他 们 有 能 力 照 顾 自 己 为 止。”［３］《儿

童权利公 约》同 样 指 出“每 个 儿 童 均 有 固 有 的 生

命权”，应最大限度地确保儿童的存活与发展［４］。

可见，在尊重 儿 童 自 然 生 命 权 的 同 时，必 须 保 障

儿童的存活权和获得医疗卫生保健的权利，保障

儿童获得同父母亲近和获得照顾的权利，促进儿

童作为生命体的健康成长。

其次，儿童 具 有 自 然 发 展 的 规 律，具 有 自 然

天性，应享有自由选择和自由游戏的权利。儿童

是自然的存在，存在的合理性离不开自然发展规

律，儿童 的 天 性 不 可 违 背，“天 性 是 人 自 身 的 自

然，因而尊崇 天 性，就 意 味 着 看 重 人 的 身 心 发 展

自然规 律，就 意 味 着 尊 自 然、去 枷 锁、崇 个 性、尚

自由。”［５］对 于 儿 童 来 说，“大 自 然 希 望 儿 童 在 成

人之前就 要 像 儿 童 的 样 子。如 果 我 们 打 乱 了 这

个秩序，我们 就 会 造 成 一 些 早 熟 的 果 实，它 们 长

得既不丰满 也 不 甜 美，而 且 很 快 就 会 腐 烂：我 们

将造 成 一 些 年 纪 轻 轻 的 博 士 和 老 态 龙 钟 的 儿

童。”［６］顺应儿童的天性，需要赋予儿童自由 的 权

利，尤其是需要赋予儿童自由选择和自由游戏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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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利。正如《儿童权利公约》指出“确认儿童有权

休息和闲暇，从事与儿童年龄相宜的游戏和娱乐

活动，以 及 自 由 参 加 文 化 生 活 和 艺 术 活 动”［４］。

可见不应束缚和压抑儿童，应让儿童在发展过程

中享有自由选择和自由游戏的权利。

再次，儿童 作 为 丰 富 精 神 生 活 的 拥 有 者，有

自由表 达 内 心 想 法 的 权 利 和 理 性 思 考 的 权 利。

儿童具有思 维 能 力、独 立 人 格 和 丰 富 的 情 感，儿

童在发展过程中离不开丰富精神世界的支撑，其

言语和行为多为其精神状态的投射，儿童在发展

过程中有 需 求 也 有 个 性。正 是 由 于 儿 童 具 有 这

样的发展需要和特点，应让儿童敢于走出自己的

内心世 界，去 思 考、表 达。儿 童 应 当 具 有 获 得 信

息的权利，自 由 不 受 干 扰 思 考 的 权 利，对 自 己 和

周围的人 或 事 发 表 言 论 的 权 利 以 及 表 达 内 心 情

感世界的权利。

（二）儿童权利观的心理学意蕴

心理学视 阈 下 的 儿 童 权 利 观 主 要 从 儿 童 发

展、儿童需要角度诠释了儿童期的重要价值以及

儿童应有的发展、受保护等权利。

首先，儿童 具 有 身 心 发 展 规 律，儿 童 期 具 有

独特价值，应当享有受尊重和受照顾的权利。儿

童从出生就有了各种条件反射，随着对环境的适

应逐渐用同化、顺应、平衡来认识世界，进而适应

内外环境，实现早期智慧的增长。瑞士心理学家

皮亚杰认为：儿童发展具有内在主动性和建构性

特点，根据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将儿童的认知发展

划分为四个阶段：直觉行动阶段、前运算阶段、具

体运算阶 段 和 逻 辑 运 算 阶 段。并 且 奥 地 利 心 理

学家弗洛 伊 德 强 调：“儿 童 期 经 验 更 有 重 视 的 必

要，因为它们 发 生 于 尚 未 完 全 发 展 的 时 候，更 容

易产生更 大 的 结 果。”［７］因 而 儿 童 有 受 尊 重 的 权

利，应尊重儿童认知发展规律、尊重早期经验、尊

重童年期不可替代的价值。

其次，儿童 具 有 发 展 的 潜 能 和 需 要，是 发 展

的个体，且具 有 差 异 性，应 享 有 发 展 的 权 利 和 受

保护的权 利。发 展 的 权 利 主 要 表 现 为 平 等 享 有

受教育的 权 利 和 受 特 殊 保 护 的 权 利。儿 童 在 心

理发展过程中有发展的潜能，例如脑科学研究表

明，脑的发育 存 在 最 佳 期，婴 幼 儿 时 期 是 大 脑 发

展最快的时 期，脑 的 结 构 和 功 能 的 可 塑 性 最 大，

即脑被环 境 和 经 验 修 饰 的 可 能 性 最 大。因 而 儿

童的发展潜能巨大，且这种潜能不同的儿童发展

和完善的程 度 也 不 相 同，因 而 呈 现 出 个 体 差 异。

并且，儿童的发展是受兴趣和需要影响的，“儿童

是一个能动物，他的行动是受兴趣和需要的规律

所控制 的”［８］。因 此，儿 童 应 享 有 平 等 的 受 教 育

权利、兴趣和需要得到保护的权利和个体差异得

到尊重的权利，尤其是特殊儿童应享有更多的保

护和支持。

（三）儿童权利观的社会学意蕴

社会学视 阈 下 的 儿 童 权 利 观 是 基 于 儿 童 的

社会性，强调儿童应享有的社会权利。儿童作为

社会中的个体，其健康发展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群

体，并在这个大环境中形成了不同于成人的儿童

文化。儿童 在 以 自 己 的 独 特 方 式 参 与 社 会 活 动

过程中，发展 了 自 身 能 力，同 时 也 需 要 社 会 从 人

类需要角度出发去保障儿童作为人的权利，让儿

童获得独立、平等参与社会活动、游戏等权利，确

保儿童与社会和谐健康发展。

首先，儿童 是 发 展 中 的 社 会 人，具 有 全 面 发

展、受保护和与成人平等的权利。前苏联心理学

家维果斯 基 的 社 会 文 化 理 论 强 调 了 人 类 与 社 会

的相互作用 关 系，尤 其 重 视 社 会 对 儿 童 的 作 用。

儿童在社会 发 展 的 过 程 中 发 展、完 善 自 己，儿 童

需要在成 为 社 会 人 的 过 程 中 获 得 发 展 的 条 件 和

能力。美国 心 理 学 家 布 朗 芬 布 伦 纳 则 从 生 态 环

境和儿童的互动关系角度提出了微小系统、中间

系统、外部系统、宏大系统和动态变化系统５个不

同层面的生态系统，充分阐释了儿童是如何在社

会中互动 和 发 展 的。在 这 个 互 动 发 展 的 过 程 中

儿童作为重要的一员要得到和成人平等的权利，

得到成人和社会保护的权利，这样才能促进儿童

全面发展，并与社会良好互动。

其次，儿 童 用 自 己 的 独 特 方 式 参 与 社 会 活

动，具有 参 与 社 会 活 动、游 戏 和 闲 暇 的 权 利。由

于儿童的身 体、心 理 发 展 的 特 殊 性，他 们 参 与 社

会活动的方式不同于成人，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

主要是有机会获取信息，参与那些与他们生活息

息相关的决策，能够用自己的言语或者行为去表

达自己的 意 见。结 合 儿 童 的 自 身 特 点 逐 步 形 成

自己特有的参与活动方式，这种方式是多样的和

可实现的，不 能 用 成 人 的 参 与 方 式 来 衡 量 儿 童。

尊重儿童特 点，保 障 他 们 参 与 社 会 活 动 的 权 利、

游戏的权利，保证儿童有足够的时间和闲暇来获

取信息、整理信息和传达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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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次，儿童 拥 有 自 己 的 文 化，具 有 质 朴 的 特

点，应当享有特殊保护和自由表达、表现的权利。

儿童的文化不是简单的复制和继承文化，更重要

的是他们有 自 己 的 想 象、探 索 和 好 奇，儿 童 独 特

的视角构成了自身文化的特点。“童年远不是只

有些许重要性的生物需求；它有史以来第一次作

为一个成长阶段而出现，而且变得日益重要”［９］，

儿童文化有其独特的价值，这也就要求保护和传

扬儿童的文化，即根据儿童的发展和时代需要对

儿童的这 些 文 化 财 富 进 行 保 护。具 体 而 言 就 是

保护儿童探究探索的欲望，提供并支持儿童自由

表达和表现，不要遏制儿童的奇思妙想和独特的

思维方式。

三、对儿童教育的启示

儿童权利观在不同视阈下意蕴丰富，合理的

儿童权利观 强 调 儿 童 享 有 生 存 权、全 面 发 展 权、

受教育权、受保护权、参与权等权利，这些权利不

应因儿童的出身、民族、性别等不同而有所差别。

那么在教育领域如何践行合理的儿童权利观，需

要政府、社会、家庭和学校的共同努力。

（一）立法保障儿童应享有的基本权利

法律具有全局性、权威性与强制性。从 世 界

各国对儿童权利保障的经验来看，形成以宪法为

基础，以教育基本法、专门法、行政法规规章等构

成的国家 法 律 体 系 已 成 为 普 遍 趋 势。例 如 美 国

１９９４年《２０００年 目 标：美 国 教 育 法》中 提 出 让 所

有儿童都能够接受高质量的学前教育项目；２００１
年《不让 一 个 儿 童 落 后 法》中 提 出 要 确 保 所 有 儿

童都拥有获得高质量教育的公正、平等和重要的

机会［１０］。同时还专门制定了《防止虐待儿童和待

遇法》、《残疾儿童教育法》、《儿童网络保护法》等

法律，保障儿童的合法权利。我国１９９１年制定了

《未成 年 人 保 护 法》，１９９２年 签 署《儿 童 权 利 公

约》，积极 推 进 儿 童 的 权 利 保 护。然 而 从 现 实 中

我们还可以 看 到 体 罚 虐 待 儿 童、伤 害 儿 童 尊 严、

忽视儿童 生 命 安 全 等 损 害 儿 童 权 利 的 现 象。因

此，应以我 国《宪 法》为 依 据，制 定 全 方 位 保 障 儿

童各项权利的国家法律体系，包括保障儿童生存

权、全面发展 权、受 保 护 权 和 全 面 参 与 权 等 相 关

法律，还要包 括 保 障 提 高 教 育 普 及 率，增 加 儿 童

受教育机会的教育权等相关法律。

（二）尊 重 儿 童 天 性，促 进 儿 童 全 面 和 谐

发展

儿童的天性是儿童自身的自然，尊重儿童天

性意味着尊重儿童发展的自然规律，尊重儿童的

主体性，尊重儿童的内在发展潜能。然而现实中

存在限制或 违 背 儿 童 天 性，过 度 开 发 儿 童 智 力，

剥夺儿童游戏、玩耍、闲暇时间的现象，因而儿童

教育应尊重 儿 童 的 天 性，尊 重 好 奇、探 索 和 创 造

的特点，赋予儿童自由、主动发展和游戏的权利。

并且，儿童的 生 命 是 整 体 性 生 命，其 身 心 发 展 具

有系统性，表现为儿童的身体、智力、社会性和情

感各方面整体发展，并且这些方面的发展是互相

影响互相制约的。因此，儿童教育应尊重儿童天

性，重视儿童 的 长 远 发 展 和 长 远 利 益，促 进 儿 童

全面和谐发展。

（三）合理认 识 儿 童 的 发 展 潜 能，提 供 有 质

量的教育

儿童具有发展的潜能，但是应合理认识儿童

的发展 潜 能：一 方 面 要 承 认 儿 童 具 有 发 展 的 潜

能，正如教育 家 蒙 台 梭 利 所 强 调 的 儿 童 潜 能；另

一方面要认识到儿童的潜能不是无限的，是以儿

童现有水平为基础的有限度的潜能，并且儿童潜

能的发挥需要依赖外界环境的作用，尤其是依赖

教育的作用。因而学校、家庭和社会应提供给儿

童有质量的教育，这就要求坚持教育的公平性和

公益性，以儿 童 的 身 心 发 展 规 律 为 依 据，尊 重 儿

童的个体差 异，合 理 认 识 儿 童 的 发 展 潜 能，创 造

儿童全面和谐发展的有利条件。

（四）肯 定 儿 童 文 化，珍 视 儿 童 期 的 独 特

价值

儿童的生命是人的生命最先奏起的乐章，儿

童具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，在儿童的世

界里，充满了诗情画意和天真烂漫。儿童正是以

其独特的 精 神 生 活 和 行 为 方 式 构 建 了 独 特 的 儿

童文化。儿童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瑰宝，需要得到

社会的肯定。儿童文化存在于整个儿童期，赋予

儿童期以独特价值，而在现实中，“他们总想把儿

童期缩短，将成人的知识经验装进去。他们认为

儿童期是完全白费了的，哪里知道这是真正的教

育基础！”［１１］因而肯定儿童文化，珍惜童年生活的

独特价值，为儿童提供充分、自由的表达机会，让

儿童拥有 健 康 快 乐 的 童 年 生 活 应 是 儿 童 教 育 的

追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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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关 注 儿 童 个 体 差 异，重 视 弱 势 儿 童

权利

儿童的发展具有差异性，这种差异性既体现

为不同于成人的群体性差异，又表现为儿童群体

内部的差异。儿童既与成人在身心发展水平、担

负的责任和义务等方面存在着差异；同时儿童之

间因出身、经济条件、民族等因素、身心发展水平

的不同也 存 在 着 差 异。因 这 些 差 异 性 衍 生 出 来

的儿童权利 包 括 生 存 权、受 保 护 权、与 成 人 平 等

的社会参与 权，还 包 括 弱 势 儿 童 的 平 等 权 利 等。

儿童的未来即是社会的未来，儿童教育应遵循儿

童利益最大化和无歧视的原则，保障儿童的这些

权利，尤其是要保障弱势儿童的权利。例如美国

“提 前 开 端”（Ｈｅａｄ　Ｓｔａｒｔ）和 英 国“确 保 开 端”

（Ｓｕｒｅ　Ｓｔａｒｔ）计划都是为经济困 难 儿 童 提 供 免 费

公共教育服务的，而我国可以走“投资教育，增进

人力资本，改变贫困现状”的方式［１２］。

总之，合 理 的 儿 童 权 利 观 强 调 儿 童 作 为 自

然、社 会 和 文 化 的 存 在，具 有 生 存 权、发 展 权、受

保护权和参与权等多种权利，儿童教育应践行合

理的儿童权 利 观，保 障 儿 童 的 合 理 权 利，提 升 儿

童的生命价值，使儿童的发展日臻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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